奖励事项：在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 给予表彰奖励
奖励对象：在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

奖励依据：《湖南省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条例》
申请人需提交的全部材料：
1、 集体业绩材料
2、 个人业绩材料
程序：
一、制定奖励方案，由湘乡市墙改办办公会议审议通过。
二、发布公告或通知。
三、各相关单位根据公告或通知要求上报集体和个人业绩材料
四、由业务组受理申报材料，对不符合公告或通知条件、逾期申报、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受理。
五、由湘乡市墙改办办公会议集体研究进行评审。
六、拟定受表彰单位和个人名单。
七、报上级批准。
八、给予奖励。
湘乡市墙改办推广应用新型墙体材料

行政奖励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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